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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对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案进行了审议，现就该等议案所

涉及的事项以及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的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制度和专项使用，并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

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

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二、关于增加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惠州分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及其他合作银行申请新增不超过人民

币(含等值外币)15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和固定资产贷款额度，同意提请董事会授权公

司财务总监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授信文件。 

三、关于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1,261.51 万元（外币担保金额按 2022 年 6 月 30 日汇率折算），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24%。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 28,632.87 万元（外币担保金额按 2022 年 6 月 30 日汇率折算），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36%。前述担保均为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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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公司提供的担保。 

除前述担保以外，公司未向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也未强制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公司未发生违反《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的情形。报告期内，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的担保属于生产经营需要，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没有违规占用公司资金，也

不存在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下接独立董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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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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